附件4
关于《重庆市南川区生态环境局、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重庆市南川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根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城区道路交通实际，为进一步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改善环境空气质量，重庆市南川区生态环境局牵头起草了《关于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稿）》，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文件制定的背景和依据
[bookmark: _GoBack]根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可以对高排放机动车采取限制区域、限制时间行驶的交通管制措施。鉴于当前南川大气污染形势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不受影响的需要，制定《关于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措施的通告》。
 二、文件制定过程
（一）起草单位：重庆市南川区生态环境局;
（二）征求意见情况：依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南川区生态环境局起草了《关于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并向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级有关部门、有关区属国有企业征求了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文件主要内容
该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五个方面内容。
（一）限行车辆类型
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国四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
（二）限行时间
从2025年11月1日起，全天24小时禁止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驶入限行区域，从2026年7月1日起，每天7:00—22:00禁止国四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驶入限行区域。
（三）限行区域
金山大道高速路口—金佛大道半溪口路口—石雷路（至东胜路段）—东胜收费站—龙江大道—北固收费站—龙凤大道—隆化大道—隆化大道北师大路口—南鸿大厦路口—永隆路—九鼎二支路上江雅筑路口—石雷路（至南平路段）—文凤收费站—九鼎路—金山大道—金山大道高速路口。
（四）特殊车辆通行
军车、警车、消防车、工程救险车和中国邮政专用车不在限行对象范围内。
（五）对违规闯禁的高排放车辆，由公安部门依法查处。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起草单位联系人：陈滨；职务：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科科长；联系电话：13896679408。
